《云南省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实施细则（试行）（修订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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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和规范机动车维修市场管理，加快机动车维修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引导和促进机动车维修企业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优质服务。根据《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3年第14号）、《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试行）》（交公路发〔2006〕719号）、《云南省道路运输条例》、《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交办运〔2023〕 52 号）及有关规定，计划组织对《云南省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进行修订。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试行）》于2006年由交通运输部发布实施，厅制定了《实施细则》。近年来，《道路运输条例》《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交办运〔2023〕 52 号）等法规规章进行了较大调整，对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原有的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亟须同步进行调整。
二、主要修订内容
（一）考核的指标中删除了“从业人员素质”。新修订的《汽车维修业经营业务条件》（GB/T 16739-2023）删除了从业资格证书的要求，《实施细则》同步进行修订调整。原“从业人员素质”相关考核分值调整至其他指标。
（二）在考核总分中，将“遵章守纪”指标调整为“经营行为”，增加了“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相关考核内容，总分由150分调整为190分。
（三）机动车维修企业采用统一的考核标准。
（四）将关于机动车维修企业“审批”相关表述改为“备案”。
（五）在“激励措施”中增加一款：申请汽车排放性能维护（维修）站示范站。
（六）根据《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增加2款“质量信誉等级直接为B级”的情形规定：不具备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经营业务条件仍违规承修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持证上岗的。




